
重庆市南川区民政局
关于重庆市南川区中医药文化研究协会

准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

南民许准字〔2024〕10 号

重庆市南川区中医药文化研究协会：

你（单位） 2024 年 2 月 23 日向本机关申请社会团体名称、

业务范围变更登记的材料收悉。经审查，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，

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十八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准予重庆市南

川区中医药文化研究协会名称由重庆市南川区中医药文化研究协

会变更为重庆市南川区大健康产业协会、业务范围由“组织并推

进与现代化建设相关的中医药传统文化研究活动，提供医药文化

等咨询服务”变更为“搭建政府与大健康产业的桥梁；加强行业

合作、理论交流；协助政府主管部门开展有关行业市场准入资格

认证、项目论证、健康管理（咨询、讲座）等”。

重庆市南川区民政局

2024 年 2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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